
（二）被兼并企业仍保留法人资格情况下的处理

1.企业有偿兼并其他企业，作为投资处理，按支

付的价款，借记“长期投资”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

目。

2.企业采取无偿划转方式取得被兼并企业资产

的，按划转的净资产，借记“长期投资”科目，贷记“实收

资本”科目。

（三）兼并企业享受优惠政策的账务处理

1.“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经济效益好的国有企

业兼并困难国有企业的，按照规定享受免息、停息的优

惠政策，应按照“关于优势国有企业兼并困难国有工业

生产企业后有关银行贷款利息会计处理的通知”（财会

字[1995]19 号）的规定处理。

2.被兼并企业属于政策性亏损的，其产权转让成

交后，兼并企业可以在被兼并企业原核定的政策性亏

损补贴范围内，继续享受一定期限的亏损补贴的，按规

定计算应收的补贴时，借记“应收补贴款”科目，贷记

“补贴收入”科目；收到补贴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

贷记“应收补贴款”科目。

三、会计报表

（一）被兼并企业

被兼并企业在办理产权转让手续期间，应按以下

规定编报会计报表并分别报送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和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1.开始清理财产时，应编制资产负债表、损益表

和利润分配表。

2.清理财产工作完毕时，应向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移交资产负债清册，并按照有关规定，编制资产负债

表。
3.评估结束并按评估确认的价值调整账面价值

后，编制资产负债表。

4.在产权转让成交后，应编制兼并成交日的资产

负债表。

5.保留法人资格并持续经营的企业，除上述规定

外，在办理产权转让过程中，仍应按现行会计制度的规

定编制会计报表。

（二）兼并方企业

1.兼并企业接受被兼并企业，在被兼并企业丧失

法人资格的情况下，应按现行会计制度编制兼并成交

日的资产负债表，报送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和国有资产

管理部门等。

2.兼并企业接受被兼并企业，在被兼并企业保留

法人资格的情况下，应编制兼并日的合并会计报表。

四、会计档案的移交

企业办理产权转让手续后，丧失法人资格的被兼

并企业应办理会计档案移交手续。被兼并企业的会计

档案经被兼并企业原主管部门同意或经双方协商后，

可由兼并企业保管，也可由被兼并企业的原主管部门

或原主管部门指定的单位保管。保留法人资格的，可

不办理会计档案移交手续。

会计档案保管要求和保管期限应当符合《会计档

案管理办法》的规定。

五、会计制度

企业兼并后，被兼并企业丧失法人资格，按兼并方

企业的会计制度进行核算。如果被兼并企业仍保留法

人资格，按其适用的行业会计制度进行核算。

六、适用范围

国有企业兼并其他企业或被其他企业兼并的，执

行本规定。其他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兼并，可比照本规

定执行。

关于对申报重新评审会计核算软件加强管理的通知

（1997 年 8 月 5 日  财政部财会字29 号发布）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务院

有关部门，解放军总后勤部：

随着会计电算化的深入发展，会计核算软件在功

能和开发平台上不断提高，版本升级的速度也大大加

快。经过财政部门评审的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申报

重新评审的数量也逐渐增加。为了明确申报重新评审

会计核算软件的条件和程序，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通过评审的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经过重大修

改后，应报原评审的财政部门重新评审。报请财政部重

新评审的会计核算软件，在原开发平台上对软件功能进

行增加和修改的，可由开发单位直接报请财政部重新评

审；使用新的软件开发平台重新设计开发的会计核算软

件，应由原推荐单位推荐报请财政部重新评审。

二、报请财政部重新评审的会计核算软件，应满足

以下条件：

1.会计核算软件在 10 个或 10 个以上用户进行

了 5 个月以上的试运行，没有发现影响会计工作的有

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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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计核算软件已在软件登记部门进行了软件

著作权登记，软件开发单位制定了规范化的软件版本

内部管理制度；

3.会计核算软件的开发单位遵守财政部有关会计核

算软件市场管理的规定，按时报送“用户情况统计表”；

4.会计核算软件的开发单位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的会计核算软件销售额超过 100万元人民币。

三、在原开发平台上，对软件功能增加和修改后，

申报财政部重新评审时，应由软件开发单位报送“商品

化会计核算软件重新评审申请表”（格式见附件一）；使

用新的软件开发平台重新设计开发的会计核算软件，

申报财政部重新评审时，应由原推荐单位报送“商品化

会计核算软件重新评审推荐表”（格式见附件二）。评

审申请得到财政部同意后，再报送有关详细评审资料。

四、本通知发出之前，已申请财政部重新评审会计

核算软件的开发单位，报送资料不全或达不到要求的，

请你们通知有关单位及时补报。

附件：一、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重新评审申请表

（格式）

二、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重新评审推荐表

（格式）

附件一：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重新评审申请表（格式）

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重新评审申请表

附注材料：

1.申请理由

2.送审会计核算软件简介

3.全部用户单位清单（名称、地址、邮政编码、联系人、电话）

4.送审会计核算软件登记证书复印件

附件二：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重新评审推荐表（格式）

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重新评审推荐表

附注材料：

1.推荐理由

2.推荐评审会计核算软件简介

3.全部用户单位清单（名称、地址、邮政编码、联系人、电

话）

4.推荐评审会计核算软件登记证书复印件

关于对外国会计核算软件应用情况加强监督管理的通知

（1997 年 9 月 5 日  财政部财会字32 号发布）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务院

各部、委、局、总公司：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许多外国会计核算软

件引入我国，一些单位特别是一些外商投资企业采用

外国会计核算软件完成会计工作，这对普及会计电算

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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